
闽药监人函〔2022〕79号

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第四届
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省药监局注册处、药品

流通处：

根据《中国健康传媒集团 国家药监局执业药师中心关于开

展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

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，现将具

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指导单位：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主办单位：福建省药师协会

二、申报条件

“最美药师”被推选人必须具有执业药师资格并注册在药品

生产、经营(批发、零售)企业和医疗机构从事药品质量管理和药

学服务工作，且累计注册在岗时间不低于 2年(截至 2022年 7月

31日)。严格履行执业药师岗位职责，遵纪守法，执业行为规范，

职业道德高尚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无重大差错事故，并至少满足

下列条件之一：

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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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坚守岗位、履职尽责，热心

服务患者、宣传防疫知识，工作突出，获得较大荣誉，得到社会

公众认可或者是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。

（二）爱岗敬业、认真负责、责任心强，在保障药品质量、

防止药品安全事故、杜绝可能存在的药品安全隐患方面成绩突出。

（三）以患者为中心，认真履行执业药师职责，积极开展慢

病管理，健康宣教等药学服务等工作，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热心服

务患者，业务精湛，在减少用药风险、保障用药安全、提升治疗

效果方面表现突出。

（四）在边远贫困地区基层单位工作，心系公众，默默奉献，

在保障药品供应、维护公众健康等方面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。

（五）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《药品管理法》《疫苗管理

法》等药品法律法规普法工作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分四个阶段进行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第一阶段。各设区市需做好如下申报工作：一是收到

此通知后立即组织辖区内的相关单位，推荐符合评选条件的人员

参与申报。二是协助审核省药师协会通过自荐渠道接收的自荐者

申报材料，合格者可作为候选人报送。各地监管部门应严格审核

并实地走访，择优推荐不少于 3名“最美药师”报送省药师协会。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2年 5月 18日

（二）第二阶段。省药师协会负责收集参选材料、开展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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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、组织评审等具体事宜。其中，资格审查贯穿评选全过程，

请各地严格把关，不符合评选条件者，请勿推荐。凡材料中存在

不实信息者，一经查实即取消评选资格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。对评选出的前 5名执业药师在省局官网和

省药师协会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第四阶段。择优推荐不多于 3名执业药师参加全国第

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评选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各设区市需同时提交被推选人的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。

（一）纸质材料

1.《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最美药师推荐表》(附

件)，填写后打印，并加盖公章。

2.被推选人优秀事迹介绍(不少于 2500字左右)，A4纸打印。

3.近五年获得表彰奖励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4.执业药师资格证和执业药师注册证复印件。

（二）电子材料

1.《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最美药师推荐表》的电

子版，无需盖章。

2.被推选人优秀事迹介绍(不少于 2500字左右，WORD版)。

3.近五年获得表彰奖励等相关证明材料的扫描件。

4.证件照、工作照各一张(画面清晰，图片格式为 JPG,图片

需大于 1M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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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执业药师资格证和执业药师注册证的扫描件。

电子材料统一压缩打包，邮件标题按照“市-县(区)-执业单位

-姓名”格式统一标注，所有文档或图片名称按照“市-县(区)-执业

单位-姓名(推荐表/优秀事迹/获奖证明/证件照/工作照/执业药师

资格证/执业药师注册证)格式统一标注，发送至邮箱：

fjsysxh@126.com。纸质材料邮寄至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二

环中路 18号恒力博纳广场（南区）1号楼 803室(邮编 350013），

联系人：王意华、李龙 ，联系电话：0591-83713759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设区市局要充分认识开

展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认真组织，凝聚

各方资源力量，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及执业药师积极参与，提升

此次活动的知晓度和参与度。此次活动将纳入年度考评体系，对

于未按照要求高质量完成任务的单位将根据情况进行扣分。

（二）突出主题，坚持面向基层。“最美药师”被推选人以药

品零售企业(包括连锁总部、连锁药店和单体药店)、药品批发企

业、药品生产企业的执业药师为重点，推选出身边看得见、可学

习、能推广、事迹感人的先进人物。

（三）推优推先，严格资质审查。注册审批、药品流通监管

部门应协助人事部门（含省药师协会）严审被推荐人资质条件。

严禁存在“挂证”、注册年限不达标、事迹材料字数不达标等不符

合评选条件的执业药师参加评选。评选出的“最美药师”接受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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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，如被举报与评选条件不符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“最美药师”

资格。

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《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最美药师推荐表》

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3月 18日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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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最美药师推荐表

姓 名 性 别

照片
身份证号

执业单位

政治面貌 民族

单位类别
□药品生产企业 □药品批发企业 □连锁药店总部

□连锁药店门店 □单体药店 □医疗机构 □其他

单位地址 邮编

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

最高学历 学位 专业

职务/职称 累计从事药学工作年限

执业药师资格证号 执业药师注册证号

推荐人

主要事迹

内容包括现任岗位职务，药学学习、工作的起始时间、经历及优秀

事迹摘要，字数为 300—500字。

另附页报送 2500字左右的详细事迹介绍。

推荐人

近五年

获得表彰

奖励情况

获得表彰奖励情况简介，字数为 100—200字。相关证明须附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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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人

个人承诺

本人郑重声明：

1.本人严格履行执业药师岗位职责，遵纪守法，执业行为规范，

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无重大差错事故，不存在“挂证”等行为。

2.为第四届“寻找身边最美药师”活动提供的文字、视频、图

片等所有材料真实、准确，无虚假材料。

3.本人如提供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提供虚假材料所引起的一切

后果。

承诺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

该同志诚信守法、无违法违纪行为，申报材料内容均真实合法，

符合推荐条件，现予以推荐。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管理机构推

荐意见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注：被推选人详细事迹介绍、近五年获得表彰奖励等相关证明材料复

印件随该表一同报送。纸质版邮寄至纸质材料邮寄至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

区北二环中路 18号恒力博纳广场（南区）1号楼 803室(邮编 350013），

联系人：王意华，联系电话： 0591-83713759，电子版发送至：

fjsysxh@126.co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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